厦门市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供货安装

合

同

书

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联合制定
厦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填写说明

一、厦门市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适用于在厦门市承揽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供货安装工程的各方当事人。

二、本合同所指的各方当事人中，甲方应为工程建设单位或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应为国家人防办批准并在厦门人民防空办公室网站上公布的，准予进入厦门市场经营的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或定点生产企业在厦门的唯一代理商；丙方为在厦门有唯一代理商的国家人防办批准的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

三、委托代理人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四、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厦门市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供货安装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甲方（开发商或工程总包单位）：                                                                                     

乙方（定点厂或厦门代理商）：                                                                          
丙方（厦门有代理商的定点厂）：                                                            
一、合同标的：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开启方向
	单价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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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配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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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二、甲方应为工程建设单位或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乙方应为国家人防办批准并在厦门人民防空办公室网站上公布的，准予进入厦门市场经营的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或定点生产企业在厦门的唯一代理商；丙方为在厦门有唯一代理商的国家人防办批准的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

三、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执行《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RFJ01-2002）。

四、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执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RFJ01-2002）。
五、交货方式：乙方负责将设备（附生产许可证、送检合格证、产品检验合格证书、安装使用与维护保养说明书）运送至工程施工现场，卸车前必须通知市人防办的验收人员到现场，市人防办验收人员根据工地合同核对厂家的发货单据和过路过桥费单据后，方可由甲方负责的设备吊装、卸货。甲方在对设备的质量、数量和配件等进行全面验收后，出具收货单据证明。

六、交货时间：由甲方按工程进度提前通知乙方交货时间，防护设备门框应提前      日，门扇应提前      日；防化设备应提前      日。
七、安装时间：                                                               

八、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      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

2、门框进场      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

3、门扇进场      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额的      。

4、防护设备验收合格后      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余款。

九、竣工验收前，乙方须向建设单位提供《防护防化设备质量保修承诺书》。

十、违约责任：如有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条款执行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部分      的违约金。

十一、各方责任：
1、甲方提供平面图及施工技术参数，甲方提供吊装、水电、支撑等安装所需的条件，如因安装条件不具备而引起的工期延期由甲方负责；
2、与土建的配合费用由甲方承担，人防门吊钩由甲方安装预埋，如需乙方安装预埋，则费用另计；
3、因设计变更引起的费用增加由甲方承担，乙方应积极配合；
4、乙方负责其提供的防护设备的安装调试，并配合验收；
5、因防护设备质量或安装问题导致工程验收不能通过的，乙方应承担甲方相应损失，丙方负责甄别假、冒、伪、劣产品，并负连带责任。

6、丙方负责向乙方提供防护防化设备安装和调试技术咨询和力量支撑，负责监督、约束乙方的行为。
十二、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由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协商和调解不成的，可由申请厦门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其它约定事项。                                                         
十四、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丙方    份，由乙方在合同签订后报厦门市人防办备案一份。本合同作为建设单位向厦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申请办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和人防工程竣工资料报备所需资料之一。

	甲  方

单位名称：                 （公章）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乙  方

单位名称：                  （公章）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丙  方

单位名称：                  （公章）

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账号：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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